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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保护
工作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地块土

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部令第 42 号）以及《上海市建

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效果评估等报告

评审规定（试行）》（沪环规〔2019〕11 号）等规定的相关工

作要求，结合本区实际，区生态环境局、区规划资源局联合

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以保障

人居环境安全为目标，规范宝山区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和修复工作，落实土地使用权

人土壤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强化街镇（园区）属地管理，强

化部门联动监管，保障建设用地 100%安全利用。 

二、工作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下列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

估、风险管控和修复等活动： 

1、用途变更为住宅、商服、工矿仓储、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特殊用地的建设用地地块； 

2、经营性用地、工业用地和市政场地等建设用地通过

储备、出让、转让、收回、续期、划拨等环节进行再开发利

用的，对于租赁使用的，应在租赁合同中明确土壤环境调查

评估及治理修复责任，但不免除原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承担的

相关责任； 

3、经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监测、现场检查等方

式，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 

三、工作要求 

（一）落实土地使用权人土壤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使用、谁负责”原则，土地

使用权人（含土地储备机构）应在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前或

者土地储备、出让、转让、收回、续期、划拨前组织完成建

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污染地块落实风险评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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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风险管控或修复的，实施风险管控或修复。建设用地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和修复等相关报告

为土地使用权出让文件的附件。 

土地使用权人按相关规定，向区生态环境局报送建设用

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接受区级部门评审；向市生

态环境局报送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风险管

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报告，接受市级部门评审；向区生态环境

局进行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方案、风险管

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报告备案；报区生态环境局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归档材料；各环节报告（方案）报

区规划资源局留存。 

土地使用权人委托符合相关规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和修复及其效果评估，

组织土壤风险管控和污染修复方案专家评审。 

列入疑似污染地块名单的地块，土地使用权人按规定信

息公开，将各环节报告（方案）上传《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

境管理系统》。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实行终身责任制。责任主体发生变

更的，由变更后继承其债权、债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相关

责任。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由土地使用权受让人或者双

方约定的责任人承担相关责任。土地使用权终止的，由原土

地使用权人对其使用该地块期间所造成的土壤污染承担相

关责任。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流程图见附件 1，建设用地土壤

环境管理要求见附件 2。 

（二）强化街镇（园区）土壤环境保护属地管理职责 

各街镇（园区）应落实属地管理职责，加强建设用地全

过程管理，督促辖区内土地使用权人、第三方专业机构按规

定实施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

控和修复工作，确保污染地块安全利用。 

每年年底排定下年度供地计划，全面排查计划供地地块

原经营活动情况，重点关注 12 类工业企业场地及 3 类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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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1，排查疑似污染地块名单，排查情况报区生态环境局和

区规划资源局。 

加强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会同区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

及时有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三）强化各相关部门建设用地联动监管 

1、职责分工 

区生态环境局：（1）对辖区内土地使用权人（含土地储

备机构）和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的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和修复工作实施监督管理。（2）

会同区规划资源局组织开展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报告的评审工作。（3）负责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方案、修复方案、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的备案工

作。（4）负责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和风险评

估报告的归档工作。（5）组织土地使用权人开展污染地块土

壤环境信息填报和信息公开。（6）牵头各街镇（园区）排查

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建立污染地块名录并动态更新。

（7）加强污染地块风险管控，牵头相关部门及街镇（园区）

及时有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8）会同区规划资源局、区经

委对暂不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实施监管。 

区规划资源局：（1）对列入本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名录的地块，合理规划土地用途，不得供应作为

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2）督促土地使用权人（含

土地储备机构）在土地储备、出让、转让、收回、续期、划

拨前完成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等工作，

通过土地储备协议等落实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责任。（3）

会同区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报告的评审工作。（4）组织街镇（园区）排定下年度供地

计划，会同区生态环境局、区经委审核街镇（园区）上报的

下年度供地计划清单信息和疑似污染地块名单。（5）配合区

生态环境局对暂不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实施监管。 
                                                        
1
 12类工业行业：化工石化（含焦化）、医药制造、橡胶塑料制品、纺织印染、金属表面处

理、金属冶炼及压延、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革、金属铸锻加工、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及使用、

农药生产、危险废物收集利用及处置 

3类市政：加油站、生活垃圾收集处置、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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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委：（1）会同区规划资源局、区生态环境局审核

街镇（园区）上报的下年度供地计划清单信息和疑似污染地

块名单。（2）督促土地使用权人或场地责任方在关停并转前

完成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染状调查。（3）配合区生态环境局对

暂不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实施监管。 

区建设管理委：加强对污染地块建设项目的管理和施工

审批等环节的监管。 

区发展改革委：督促土地使用权人或场地责任方在建设

用地项目立项阶段及时启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 

2、联动监管 

加强建设用地年度供地计划管理，各街镇（园区）确定

年度供地计划时，要全面排查疑似污染地块，确定土壤污染

环境调查时间节点；区生态环境局、区规划资源局、区经委

加强地块信息审核，不能在供地计划年度内完成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的地块、不能完成风险管控和修复的污染地块，区规

划资源局移出供地计划。 

加强建设用地管理信息沟通，区生态环境局建立并动态

更新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名录，定期抄送各相关部门及

街镇（园区）；各相关部门利用《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

理系统》，及时查看疑似地块土壤环境管理信息。 

加强污染地块联动监管，列入本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地块，区规划资源局应合理规划土地用

途，不得供应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等用地进行开

发利用；污染地块未经治理与修复，或者经治理与修复但未

达到相关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的，区规划资源局不予

办理土地划拨、出让、续期等手续，区生态环境局不予批准

选址涉及该污染地块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报告

表，区建设管理委不予办理施工许可手续。 

强化第三方专业机构监管。区生态环境局会同规划资源

局委托第三方评审机构开展土壤环境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

审工作，强化第三方专业机构监管，督促第三方评审机构按

照《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规范本市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风险评估、效果评估等报告第三方评审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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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沪环土[2019]170 号）、《上海市建设用地地块土壤和地

下水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效果评估等报告评审专家库

管理办法》（沪环土〔2019〕160 号）等规定组织评审。各街

镇（园区）发现第三方机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将有关情况

报区生态环境局。 

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区生态环境局将严肃查处未按

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

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未按规定备案，出具虚假调查报

告等违法行为。 

四、其他 

本通知发布后，《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用地土壤环境保

护监督管理的通知》（宝环保[2018]10 号）废止；本通知未

尽事宜，国家和本市有相关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附件 1：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流程图 

    附件 2：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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